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制度

第一条  为了及时、全面掌握全局经济检查执法办案中的各类重要信息，以便监督检查指导，推动整体执法效能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 
    第二条 本局各办案机构在查办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时，应当依照本规定执行备案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 
    第三条  除非法直销和传销案件应在24小时内上报, 下列案件应当在案发后2日内填写《大要案备案报告书》，上报本局备案： 
      （一）暴力抗法或造成执法人员人身伤害的案件； 
（二）制售假冒伪劣生产资料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较重的案件；    
（三）消费者因购买、使用商品及接受服务，致残、致死的案件；    
（四）十人以上群体性申诉的案件； 
      第四条  下列案件，应当在案发后3日内填写《大要案备案报告书》，结案后3日内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上报本局备案： 
   （一）非法经营额20万元以上，或非法所得3万元以上，或罚没款5万元以上的案件； 
   （二）限制竞争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； 
   （三）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； 
   （四）其它需要上报的案件。 
    第五条  所列备案案件，也应当在结案后3日内上报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一同备案。 
    第六条  各办案机构应当按第三条、第四条的规定，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本局政策法规股上报备案材料。 
    第七条  本局政策法规股收到各办案机构的备案材料后，应当及时将相关材料报送局分管领导审查，批示
